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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大箐山县带岭镇

桦树汁产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伊春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黑龙江省伊春市大箐山县带岭镇桦树汁产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认真研究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伊春市大箐山县带岭镇桦树汁产业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大箐山县带岭镇大兴街育林东路5号，项目南侧为铁路，东、西和北侧为住宅。本项目为饮料制造业，建设内容主要为生产车间、锅炉房、冷库、化验室、库房、办公室及相关辅助设施。年产200吨蓝莓汁、年产200吨桦树汁、年产800吨桦树饮用水。用地面积为7600m2，总投资1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1.5万元。根据该报告表结论，同意本项目建设。报告表可以作为项目实施、验收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施工期间管理
本项目租用伊春锦秋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大箐山县闲置厂房进行生产，施工期无土建作业，仅在厂房内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等，因此，本次环评不对施工期开展评价。

（二）运营期间管理

1、地表水环境：清洗废水、锅炉排污水、生活污水经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大箐山县带岭镇污水处理厂。

2、声环境：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噪声源，并设置减振底座进行降噪处理。

3、大气环境：锅炉烟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锅炉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35m高烟囱排放。

4、固体废物：锅炉灰渣、布袋除尘器粉尘暂存，定期外售综合利用，泥饼外售做堆肥处理，废滤芯（纯水制备）、废活性炭（纯水制备）由供应商回收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5、风险防范：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并对风险源进行严格监控和管理，最大限度控制事故，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伊春市大箐山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伊春市大箐山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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